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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案件标的额不足 1万元，近八成案件一审终审
自2018年9月28日挂牌成立以

来，截至2020年2月29日，广州互联网
法院共受理一审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1178件，总标的额21181527.3元。

从白皮书的统计数据，2018年10
月至2019年12月， 平均每月新收网络
购物合同纠纷53.33件； 自2020年1月

以来， 平均每月新收案数激增至189
件，其中2020年1月新收案数环比上涨
215.49%。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时期，新收案件数量仍然高位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1178件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中，标的额不
足1万元的有152件，占比63.84%，1万

元以上至5万元以下的有338件，占比
28.69%；仅有46件标的额在10万元以
上，占比3.9%。

广州互联网法院表示，适用小额
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占全部网络购物
合同纠纷案件的78.01%，即有近八成
的案件一审终审。

广州互联网法院发布网购合同纠纷审判白皮书

日用商品成网购纠纷高发领域
网购纠纷背后暗藏黑灰产业

买家“云赌石”购下原石后
要求卖家退款，被法院驳回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云赌石”也逐
渐流行起来，看似简单方便的过程，其实背后
也隐藏着许多风险。

网友陈女士是位玉石爱好者，某天在观看
淘宝直播期间，经某烨公司居间，与另外 9 人
合伙， 以 20 万元的总价格向缅甸人购买翡翠
原石，并支付某烨公司佣金 2 万元。以上费用，
由 10 名合伙人均摊，陈女士支付了 22000 元。

随后，某烨公司在直播间对解石过程进行
了直播，可惜的是，该翡翠原石经切割后，未能
得到品质上乘的翡翠。 直播结束后，某烨公司
继续将原石切割成玉牌大小，通过快递等分寄
给各合伙人。然而，面对这一结果，陈女士觉得
自己上当了， 因此拒收某烨公司寄出的快递，
最终该快递去向不明。某烨公司则认为赌石靠
运气，且公司已明确告知陈女士这属于正常商
业风险，发货前也已跟陈女士确认，因此不同
意退款。 事后，陈女士认为解石结果与某烨公
司描述不符，诉至广州互联网法院，请求退还
22000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女士认为解石结果与
某烨公司描述不符， 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
明。 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某烨公司已经
按照约定，将解开的石块通过快递送到陈某指
定的交付地点。陈女士仅凭觉得上当即拒收快
递，可以认定属于无正当理由违反约定拒绝收
取，石块灭失的风险由其承担。 因她未能提供
石块，所以法院无法根据石料实物判断是否属
于糯冰种，该后果也应由陈女士自行承担。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该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

网络刷单垫付 2万拿不回来
法院称黑灰产交易不予保护

2019 年 4 月， 漫漫公司为增加其网络店
铺的交易量，委托案外人陈某组织刷手在其网
络店铺刷单，漫漫公司需按照交易订单金额退
还货款， 并支付刷单报酬， 标准约为每刷单
10000 元支付 50 元。

通过陈某的牵线，刷手组织者李某向漫漫
公司介绍了刷手何某。何某遂在某平台创建了
案涉交易订单，双方均确认案涉商品未实际发
货。 何某称，漫漫公司未向其退还因刷单垫付
的 20000 元及支付刷单费，在某平台提出“仅
退款”申请。 漫漫公司称其已将案涉款项支付
给案外人陈某，拒绝向何某退款。

为此，何某诉至法院，要求漫漫公司退还
货款 20000 元。 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何某与
漫漫公司以虚假网络购物意思掩盖 “刷销量、
赚报酬”的真实意思，属于民法总则规定的通
谋虚伪行为。两人的网络购物合同因双方缺乏
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无效。

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通谋共同实施了
刷销量行为，客观上已产生了虚假订单，造成
了网络营商环境的损害，且何某系自行决定投
入款项的数额，故对于何某基于赚取刷单报酬
目的投入的款项，依法不予保护。

网络购物已成为简便常见的消费形
式，但随着电子商务技术不断创新，新的
电子商务模式不断涌现，也给互联网
司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快报记者从广州互联网
法院获悉，在“3·15 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广州互
联网法院发布了《网络购物
合同纠纷审判白皮书》（以
下简称 “白皮书 ”），白皮
书 披 露 了 多 种 网 购 现
象， 其中网购纠纷暗藏
“职业索赔”、 刷单炒信
等黑灰产业， 并通过实
际案件表示黑灰产交易
不获保护。

■新快报记者 何生廷
通讯员 刘文添

跨境电商成网购新渠道，涉诉主体认定成审判难点
随着新一轮的消费升级，大众对于

优质商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在国内部分
优质商品供给渠道不足的情况下，部分
消费者将消费触角延伸至跨境代购。

广州互联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
现，跨境代购既有因“人肉代购”产生的

纠纷，亦有名为“人肉代购”实为“囤货销
售”产生的纠纷，还有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自有“国际”频道购买境外商品产生的
纠纷。 在此过程中，电子商务平台能否
认定为案涉网络购物合同的一方当事
人并承担相应责任，成为审判难点。

另外，网络二手市场交易纠纷日
益多发。 网络二手交易平台区别于传
统电子商务，个人的出售行为能否视
为经营者行为， 需要综合商品性质、
出卖数量、出卖频率、收入情况等综
合判断，不能一概而论。

网购纠纷藏黑灰产业，“职业索赔”案件占比较重
白皮书显示，当前网络购物合同

纠纷中，“职业索赔”案件在网络购物
合同纠纷中的占比依然较重。

与此同时， 为了增加网店销量，
获得更高的信用评价，从而吸引更多
的真实客户，一些电商商务平台的经
营者会通过刷单炒信的方式虚增交
易量。

白皮书指出，由于民事诉讼“不

告不理”的原则，加之刷单纠纷在表
现形式上与真实的网络交易并无区
别，在审判实践中，通常难以通过交
易形成的证据查明刷单事实。 再加
上，刷单所涉法律关系除刷手与经营
者外， 还涉及经营者与刷手组织者、
经营者与快递公司、刷手组织者与刷
手等，这些法律关系及相关事实难以
在个案中予以认定。 因此，纠纷暗藏

的黑灰产交易全貌难以查明。
在杨某等 6 人与广州某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系列案中，6 名
原告以其为被告刷单为由主张被告
支付相应款项。广州互联网法院经审
理认为，电子商务经营者以虚构交易
为目的与他人通谋订立网络购物合
同，因缺乏真实的买卖意思表示而无
效，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日用品、食品、虚拟商品在已判决案件中位列前三名
从涉诉商品类型、 涉诉主体、涉

诉事由来看，广州互联网法院受理的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呈现类型多样、主
体多元、问题集中等特点。其中，日用
品、食品、虚拟商品在广州互联网法
院已判决的 252 件案件中位列前三
名 ， 分 别 为 34.52% 、28.97% 及
16.67%。

判决的 252 份网络购物合同纠

纷中， 逾八成以平台内经营者为被
告，原告因购买自营商品而起诉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仅占十分之一。

此外，白皮书指出，由于部分电
子商务平台企业关联公司数量较多，
致使消费者“告错人”的现象亦时有
发生。

从这 252 件案件的判决结果来
看， 原告起诉主张 “退一赔三”130

件，主张“退一赔十”58 件，然而，仅
有 41 件获得法院全部支持，103 件案
件被判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广州互联
网法院告诉记者，判决支持惩罚性赔
偿的案件占比较少的部分原因一方
面在于当事人举证不足，另一方面在
于广州互联网法院对于职业打假人
的牟利性打假行为秉持审慎适用惩
罚性赔偿规则的态度。

■制图/廖木兴


